
粤外艺职院人〔2019〕81 号

关于印发《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中级

职称评审委员会组织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部门、单位：

现将《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中级职称评审委员会组

织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

2019 年 3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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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中级职称

评审委员会组织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坚持评审标准、规范评审行为、统一评审程

序、提高评审质量，建立客观、公正的专业技术人员评价机

制，为用人单位合理使用人才提供保障，根据国家和广东省

有关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订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学校设立中级职称评审委员会。中级职称评审

委员会（下简称中评委会），是负责评审专业技术人员是否

具备相应专业中级职称条件的组织。其职责是按照规定的评

审权限、范围、程序和职称条件、标准，评定申报人的职称。

第三条 中评委会日常管理、换届组建及其任期内的组

成人员调整，以及中评委会的日常工作和评审活动的组织安

排，由人事处负责。

第四条 中评委会由 13名以上委员组成，委员由跨部门、

跨单位、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（资格）人员担任。中评委

设主任委员 1 人，副主任委员 1 至 2 人。

中评委会按照分支专业设立若干学科（专业）评审组（简

称学科（专业）组,或根据申报情况及实际需要设立学科（专

业）组，学科（专业）组由 5 名以上具有本专业正高级职称

（资格）的成员组成。学科（专业）组组长一般由评委会委



- 3 -

员兼任。

第五条 中评委委员从我校专家库中随机抽取组成，原

则上各学科组长为中评委委员。组建新一届评委时，上一届

委员应该保留二分之一以上，以保证职称评审工作的连续

性。

第六条 中评委会委员、学科（专业）组成员，应具备

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，具有良好的科学品德和职

业道德。

（二）责任心强、作风正派、办事公道、有全局观念，

热心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工作，能认真履行职责，遵守评审工

作纪律。

（三）能正确掌握和执行国家、广东省及学校有关职称

改革工作的政策。

（四）有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和能力，取得显著的专业

技术工作业绩，有承担过重大项目（课题）或解决重大疑难

专业技术问题的经历，业绩显著，并工作在教学、科研第一线。

（五）从事本专业工作一般八年以上，并担任本专业正

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三年以上。

第七条 中评委会委员和专业组成员必须遵守：

（一）准时参加评审会议，并按评审程序进行评审工作。

（二）不向外泄露评委会和学科（专业）组专家成员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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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、地址、联系电话。

（三）不对外接受有关评审情况的查询。

（四）没有向本单位领导汇报评审情况的义务。

（五）无论担任了何种行政领导职务，都是评委会的普

通一员，评审中不得有行政干预的言行。

（六）坚持客观、公正、准确的评审原则，认真履行职

责，不得徇私、放宽标准条件以及出现其他有碍公正评审的

行为。

（七）自觉接受监督。对违反评审工作纪律的评委会和

学科评议组专家，学校人事处可立即停止其参加评审工作，

并按规定程序撤消其专家资格。

第八条 中评委会的日常工作机构设在人事处。由人事

处安排专人负责中评委会的日常具体工作。工作人员有较高

的法纪观念和政策水平，熟悉评审工作各项规定，有较强的

组织、协调能力，工作认真负责，并能保持相对的稳定性。

第九条 评委会日常工作部门负责审核申报人的评审材

料。不符合申报条件要求的材料不提交评审。

第十条 根据学校实际情况，初级职称评审将纳入中级

职称一同评审（认定），中评委会评审通过的人员，报广东

省人社厅审核后，由学校发广东省人社厅统一印制的专业技

术资格证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，由人事处负责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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释。


